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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石河子信远业丰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商业、库房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商业、库房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根据委托人石河子信远业丰股权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46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顺）建字0026号]，权利人为北京京奥港置业有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9068.93平方米，规划总建筑规模为157849平方米（其中限价商品房132731平方米，商业用房2338.96平方米，库房用房8735.7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7317.13平方米，人防及设备用房6726.2平方米），据估价委托人介绍，限价商品房已全部出售，不在本次评估范围内。本次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5717.26平方米，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8391.8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2338.96平方米，库房用房8735.7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7317.13平方米）。
价值时点：2019年4月25日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收益法及比较法。
1.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4）计算估价对象成本价值 

2.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A×{1-[(1/(1+Y)]n}÷Y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年总收益。

（2）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3.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5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库房、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5.6年、库房及地下车库45.6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库房、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燃气、通热力）、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5.6年、库房及地下车库45.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石河子信远业丰股权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4月2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15042万元（楼面单价8179元/平方米），其中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价值约为8526万元，建筑物价值约为6516万元。

（转下页）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商业用房房地产
	2338.96
	727.09
	3927
	16790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库房用房房地产
	8735.71
	2715.58
	6128
	7015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7317.13
	2274.6
	4987
	6816

	合计
	18391.8
	5717.27
	15042
	——

	大写金额
	壹亿伍仟零肆拾贰万元整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未考虑咨询对象抵押情况及其他情况对咨询结果的影响，仅供估价委托人内部参考使用，不产生鉴证性专业意见效果和责任。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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